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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
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
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
任）。
特此公告。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嵊州市浙东农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地建设有限公司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基准日

2022.8.21

2022.6.30

2022.6.30

2022.9.30

2022.9.30

担保方式
1.抵押担保：由嵊州市浙东农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名下三处房产抵押，a坐落于嵊州市长宁路1088
号，b坐落于嵊州市欣农路1999号仓储区5幢101号，c嵊州市惠农路288、290、292、294、306、308、310、
316，嵊州市欣农路1999号浙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副食品区12幢398、399号；
2.保证担保：赵樟明；

1.抵押担保：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工区路135号富丽华城市花园南虹广
场3号商业楼1至2层64套商铺；
2.保证担保：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陈道荣、赵爱娥；
保证担保：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林金星、欧彩环、欧家宝、宗宁、林琳、张厚涛；
保证担保：华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林楼
飞、赵秀琴；
1.抵押担保：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苑街道望道路与拥军路交叉口的房地产。
2.保证担保：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义乌伊美望族置业有限公司、何克能、张
秀元、梦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宗谷音；

债权标的金额

54,861,183.05

355,845,898.41

5,536,125.00

8,141,040.49

59,577,470.72

483,961,717.67

其中：债权本金

49,980,000.00

276,711,132.10

-

3,552,984.80

53,000,000.00

383,244,116.90

其中：债权利息

4,651,595.05

75,748,221.31

5,536,125.00

4,588,055.69

6,429,959.72

96,953,956.77

其中：费用

229,588.00

3,386,545.00

-

-

147,511.00

3,763,644.00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2022018-3、签署日期2022年11月30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海尔希畜
牧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钱经理，0571-85271792
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楼先生，13805757389

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1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海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卫士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1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编号95072014283981、编号95072015281645、司编号95072015281881
本金

2960.72
2960.72

欠息
610.84
610.84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

担保人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洪铁钢、洪银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借款人名称

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开关厂有限公司

宁波德伟州立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恒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宁波健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新带钢有限公司

宁波金大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五环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朗格斯特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安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奇亚诺纺织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宁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余姚市益泰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华商风光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中农优选食品（浙江）有限公司

宁波富泓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德行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9月9日）
本金

150000000.00

20000000.00

66410224.42

83741888.44

14725282.32

10147806.97

8937715.56

9959502.97

7461402.86

5414386.61

11877883.93

179976.34

3000000.00

2198511.14

3100000.00

6900000.00

1550000.00

5300000.00

利息

5992609.78

645299.74

1938475.22

3337368.22

12724902.03

8268653.98

9128791.20

7319258.14

2158302.62

3478376.99

7483153.03

114808.17

208721.08

7085.72

194196.29

305877.67

64886.42

101310.05

费用

225000.00

85000.00

75000.00

105000.00

5000.00

0.00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0.00

13000.00

5000.00

40000.00

20000.00

55000.00

抵押人、保证人、共同还款人

抵押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天福电器有限公司、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蒋善武、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天福电器有限公司、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蒋善武、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宁波江北鼎豪汇鸿商贸有限公司、宁波恒一信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恒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盛正机电有限公司、杨剑、林伟君
抵押人：宁波江北鼎豪汇鸿商贸有限公司、宁波恒一广场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恒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剑、林伟君
保证人：宁波壹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鑫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双龙轴承有限公司、宋军坤、陈亚利
共同还款人：宁波金大地纺织有限公司、慈溪睿龙五金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市美邦车业有限公司、徐国明、凌玉波
共同还款人：宁波新赛冠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永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宁波赛冠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世亚达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宜美佳电器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健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郑忠伟、黄秋珍
共同还款人：慈溪市田央再生胶有限公司、宁波壹豪保健枕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启发家具有限公司、俞建东、杨文波、胡乐煊、罗幼丽
保证人：浙江德盈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沈利艇、刘聪兰、沈海艇、胡椒丰
共同还款人：慈溪市华嵘电器厂、宁波佳星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晓荣电器有限公司
保证人：翁清棉、毛兰芬
保证人：张军辉、劳燕儿
共同还款人：慈溪市银河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毛乾妙、毛定苏、李科、毛伊尔
抵押人：苏德弟
保证人：苏德弟
抵押人：许伟伟
保证人：许伟伟、干爱凤
抵押人：程志蔚
保证人：程志蔚
抵押人：林黛萍
保证人：林黛萍
抵押人：叶信富
保证人：叶信富、何贤春
抵押人：徐祥祥
保证人：徐祥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相关义务。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4-81855575、0571-8783673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月16日

注：1、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9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中
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6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22年 12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6,269.06万
元,本金为9,202.1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
在浙江省台州市、金华市、湖州市、杭州市等地区。该资
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资信背景，但不属于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
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资
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蔡文彬,赵瑜
联系电话：0571-87209106,0571-85773697
电 子 邮 件：caiwenbin@cinda.com.cn,zhaoyu@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30783MA2ECFKB79）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9 年 9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特此公告。

2023年1月16日

遗失声明

杭环桐罚催[2022]第19号
当事人：杭州桐泓染整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桐庐县横村镇
法定代表人：赵晓梅 职务：总经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26091278291
我局于2022年6月6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你单位

送达了杭环桐罚[2022]第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你单
位作出罚款人民币20万元整。明确告知自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你单位逾期既
不缴纳罚款，也没有向我局提出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
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虽提起行政诉讼，但

后撤诉。因你单位拒绝签收，我局决定以公告方式向你
单位送达《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杭环桐罚催[2022]第19
号）。你单位应当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
领取此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催告书送达之日后
十日内你单位仍未缴纳应缴纳罚款，我局将依法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对此，你单位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
要求陈述和申辩，请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我
局提出，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联系地址：桐
庐县城南街道金堂山路28号，电话：0571-58508973）
特此公告。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月16日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0日裁定受理对东阳
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3年1月6日裁
定宣告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郁都
装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

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
下：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22年8月30日起
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MA2ECFKB79）正、副本自2022年8月30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郁都装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月16日

情况说明
浙 江 同 契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号:

31330000MD025821XF）经设立人决定停办，现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所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

前街道欧美金融城 4 幢 2411 室，联系人：王律师，
13067803762），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浙江同契律师事务所

2023年1月16日

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